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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 2019 年第四批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共涉及项目 5 个，

本次拟使用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总额为 205,420.00 万元。其中市

本级项目 2 个，西湖城地块 70,620.00 万元，原省发展投项目一

级土地开发用地 122,600.00 万元；韶山市项目 3 个，韶山学校

新校区 4,600.00 万元，九龙二期 4,600.00 万元，韶山平里村田

园综合体项目（二期）3,000.00 万元。各具体项目及本次发行金

额及期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年 

区域 项目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发行期限 

市本级 
西湖城地块 70,620.00 5 

省发展投项目一级土地开发用地 122,600.00 5 

韶山市 

韶山学校新校区 4,600.00 5 

九龙二期 4,600.00 5 

韶山平里村田园综合体项目（二期） 3,000.00 5 

合计 205,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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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一、项目概况 

（一）区域介绍 

湘潭市下辖雨湖区、岳塘区、湘乡市、韶山市、湘潭县和 1

个国家级经开区。全市总面积为 5,006 平方公里。湘潭市位于湖

南中部，湘江中游，与长沙、株洲各相距约 40 公里，成“品”

字状，构成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金三角”地区，

是广大内陆地区通往广州、上海等沿海地区的重要通道之一。

得益于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基础，湘潭市是湖南融入“泛珠

三角”、对接长三角的前沿重镇，是国家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

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心城市。 

湘潭市交通便利，境内公路四通八达，沪昆高速、京港澳

高速、长潭西线高速穿城而过，辖区内与高速公路的连接口达

18 个，湘潭作为全国地级市高速公路最密集的地区，公路密度

大大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水运方面，湖南省最大的河流

湘江穿过市区，千吨级货轮常年可经洞庭湖，入长江，出上海；

铁路方面，湘黔线横贯市境，京广线在市区经过，武广高铁、

沪昆高铁拉近了湘潭与北上广深之间的距离；同时，湘潭至长

沙黄花国际机场路程仅需 40 分钟。随着对接长沙、株洲的城际

交通主干道芙蓉大道、红易大道、天易大道及长株潭城际铁路

的竣工通车，市际和市内两个“1 小时经济圈”基本形成，长株

潭融城发展的硬件基础进一步得到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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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 2016-2018 年财政经济数据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866.79 2,055.76 2,161.4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2.53 2.74 2.98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125.35 126.60 126.26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12.97 44.31 101.29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10.00 37.99 95.92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14.50 30.07 87.62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10.02 23.86 81.23 

湘潭市本级 2016-2018 年财政经济数据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69.74 68.70 67.33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9.11 35.75 76.24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7.02 30.90 73.46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8.37 19.19 71.38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6.86 17.56 70.26 

（二）项目基本信息 

西湖城地块总投资 317,000.00 万元，位于九华大道以东、

吉利路以南、沿江路以西、沪昆高速以北，土地规划用途为商

住用地，收储实施机构为湘潭市国土资源储备中心。 

原省发展投项目一级土地开发用地总投资 225,000.00万元，

位于湘潭经开区湘江路以东、金盆东路以北、沿江北路以西、

沿江北路以南，土地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收储实施机构为湘

潭市国土资源储备中心。 

湘潭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基本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四至范围 项目概况 实施机构 

1 西湖城地块 

九华大道以东、吉利路

以南、沿江路以西、沪

昆高速以北 

项目总投资 317,000.00 万

元，计划收储 3,332 亩，

拟用作商住用地开发 

湘潭市国

土资源储

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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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省发展投项目

一级土地开发用

地 

湘潭经开区湘江路以

东、金盆东路以北、沿

江北路以西、沿江北路

以南 

项目总投资 225,000.00 万

元，计划收储 1,500 亩，

拟用作商住用地开发 

湘潭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已经通过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合

法性审查。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本次土储项目对片区进行整体开发，统一管理，充分利用项目

片区优势，在有效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同时，优化盘活土地资源，

促进土地整合和集约化用地，实现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增加城市

就业人数，能够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社会效益分析 

本次土储项目能够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确保居住安全，群众生

活水平将有明显提高，不仅有利于改善城市面貌和城市环境，而且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体现社会公平、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估算 

湘潭市本级 2019 年第四批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包含 2 个项目，

总投资金额 542,000.00 万元。项目分年度投资金额如下表所示： 

湘潭市本级土地储备项目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前期投入 2019 年 2020 年 

1 西湖城地块 317,000.00 74,000.00 100,000.00 143,000.00 

2 原省发展投项目一级土地开发用地 225,000.00 0.00 130,000.00 9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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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542,000.00 74,000.00 230,000.00 238,000.00 

（二）资金筹措方案 

2019 年本期湘潭市本级土地储备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资

金、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和其他融资。项目总投资 542,000.00 万

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资本金 108,400.00 万元将随着项目的

实施逐步到位，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433,600.00万元，

其中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48,000.00 万元，本次发行政府专项债

券募集资金 193,220.00 万元，未来计划发行 192,380.00 万元。 

湘潭市本级土地储备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本次申请发

行政府专项

债券金额 

本次申请

发行政府

专项债券

名称 

本次申

请发行

政府专

项债券

期限 

资本金 

计划申请发行

政府专项债券

金额 

已有政府

专项债融

资 

1 
西湖城地

块 
63,400.00 253,600.00 48,000.00 70,620.00  

2019年湖

南省土地

储备专项

债券（四

期）—

2019年湖

南省政府

专项债券

（二十一

期） 

5 年 

2 

原省发展

投项目一

级土地开

发用地 

45,000.00 180,000.00 0.00 122,600.00  

- 合计 108,400.00 433,600.00 48,000.00 193,220.00 - - 

四、预期收益 

（一）收入预测依据 

本次预测以湘潭市本期土地储备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

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为基础，结合项目的建设期、2017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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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周边地块成交情况、2019 年湘潭市 GDP 增长预期目标 8%

等，对预测期间经济环境等的最佳计划假设为前提，预测本次

债券项目土地出让收益。 

湘潭市本级土地储备收益主要来源于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通过选取与本次预测涉及项目的 3 个周边地块市场土地交易价

格作为标地，以标地的均价计算本次项目的地价。市本级项目

具体可比地块信息如下： 

项目 宗地名称 区位 

占地面积

（平方

米） 

中标总

地价（万

元） 

楼面价

格（元/

平方米） 

出让日

期 
用途 

1 
长沙致地置业发

展有限公司 
湘潭市 72,623.10 37,979.00 1,743.20 

2017 年

12月8日 

商业、住宅

用地 

2 
湖南万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市 65,529.78 39,320.00 3,158.07 

2018 年 5

月 30 日 

商业、住宅

用地 

3 
湘潭市鼎华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市 78,251.69 49,645.00 3,524.60 

2018 年 6

月 8 日 

商业、住宅

用地 

（二）项目收入预测 

考虑到本项目的土地自 2023 年开始出让，届时项目周边的

基础配套设施、市政配套设施将更加完善、商圈环境更加成熟。

湘潭市 2015 年 GDP 为 1,703.10 亿元，2018 年 GDP 为 2,161.40

亿元，根据此计算全市生产总值（GDP）三年平均增速 8.1%，

2018 年湘潭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9 年湘潭市经济增长预期

目标确定为 8%。综合考虑上述信息后，此次预测按照近三年平

均增速与 2019 年预计目标增速孰低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即增

速 8%。 

西湖城地块预计可出让土地 2,300.00 亩，于 2023 年挂牌交

易，预计可获得收入 1,032,770.21 万元，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



7 

关收益 1,032,770.21 万元。 

原省发展投项目一级土地开发用地预计可出让土地

1,200.00 亩，于 2024 年挂牌交易，预计可获得收入 538,834.23

万元，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 538,834.23 万元。 

湘潭市本级土地储备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收入类别 
第一至

第四年 
第五年 合计 

预计用于资金平

衡的相关收益 

西湖城地块 土地出让收入 - 1,032,770.21 1,032,770.21 1,032,770.21 

原省发展投项目

一级土地开发用

地 

土地出让收入 - 538,834.23 538,834.23 538,834.23 

合计 - - 1,571,604.44 1,571,604.44 1,571,604.44 

五、融资平衡方案 

湘潭市本级本次土地储备总投资金额为 542,000.00 万元，

已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48,000.00 万元，本次拟申请政府专项

债券 193,220.00 万元，后续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192,380.00 万

元，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自有资金统筹安排，在债券到期时一次

性偿还本金。根据目前市场行情谨慎考虑，债券预测利率根据

2019 年 8 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数平均值上浮 30%确定。

据此，本次债券 5 年期的预测利率为 3.82%。市本级项目已有

债券融资、本次债券融资、后续债券融资共需兑付本息共计

516,357.60 万元。偿还资金来源为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计用

于资金平衡相关收益为 1,571,604.44 万元，预计相关收益对债券

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3.04。 

湘潭市土地储备还本付息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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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及后续融

资本金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西湖城

地块 

1 48,000.00  205,600.00  - 253,600.00  9,675.52  9,675.52  

2 253,600.00  - - 253,600.00  9,675.52  9,675.52  

3 253,600.00  - - 253,600.00  9,675.52  9,675.52  

4 253,600.00  - - 253,600.00  9,675.52  9,675.52  

5 253,600.00  - 253,600.00  - 9,675.52  263,275.52  

小计 - - - - 48,377.60  301,977.60  

原省发

展投项

目一级

土地开

发用地 

1 - 180,000.00 - 180,000.00 6,876.00  6,876.00  

2 180,000.00 - - 180,000.00 6,876.00  6,876.00  

3 180,000.00 - - 180,000.00 6,876.00  6,876.00  

4 180,000.00 - - 180,000.00 6,876.00  6,876.00  

5 180,000.00 - 180,000.00 - 6,876.00  186,876.00  

小计 - - - - 34,380.00  214,380.00  

合计 - 385,600.00 385,600.00 - 82,757.60  516,357.60  

注：西湖城原有债券融资 48,000.00 万元，其中 2018 年 9 月 20 日发行土储专

项债 4 亿元，期限 5 年，利率 3.89%；2019 年 3 月 21 日发行土储专项债 0.8 亿元，

期限 5 年，利率 3.32%。本次债券及后续债券融资利率按照 3.82%测算。 

湘潭市本级土地储备收益覆盖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资金平

衡的相关收益 

项目预计 

融资本金 

项目预计 

融资本息 

项目相关收益对融

资成本覆盖倍数 

西湖城地块 1,032,770.21 253,600.00 301,977.60 3.42  

原省发展投项目一

级土地开发用地 
538,834.23 180,000.00 214,380.00 2.51  

合计 1,571,604.44 433,600.00 516,357.60 3.04 

六、潜在风险评估 

项目存在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政策运营的风险、项目收益

的风险、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等因素，通过实施单位采取

合理可控的风险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地规避、减轻相关风险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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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经评估项目风险可控。 

1、社会稳定风险。 

风险描述：在土地储备项目施工进程中，该类风险具体表

现为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及相关利益群体生活就业等方面问

题。在建设实施过程中，若未做好依法、文明征收工作，还会

导致其产生抵触情绪，影响本批项目的进一步推进。 

对策：对土地储备涉及的房屋征收补偿进行全面的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在征收过程中，使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注重对被

征收人切身利益的保护。项目建设期需建立相关文明施工评价

标准，并严格执行，同时积极与周边居民沟通，确保项目对民

众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加强征收政策的宣传，做好征收前、

征收中及征收后的全过程协调工作。秉承“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严格落实国家及地方有关房屋征收补偿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的相关标准，公开建设用地征收补偿标准及安置方

式等详细信息，切实维护被征收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

等合法权益。并及时解答群众的疑问，使群众真正了解政策，

了解自身合法权益，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与阻力。 

2、工程建设风险。 

风险描述：土地储备类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在工程建设进

程中，土地储备“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施工出现差错或

执行方案不到位等原因会导致建造成本攀升、工期滞后等不良

结果，使项目运营期限延长而发生不必要的损失。情况严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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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使工程无法竣工或项目停工待建。此外，突发事件、工程

建设期间的质量问题也会构成一定风险。 

对策：施工前期，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

强、管理能力高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明确各方责任，建

立全面完善的项目质量管理体系，对项目设计、人员安排、施

工工序、原料供应进行精细化过程管理。按监理规划、监理实

施细则的要求对施工过程进行定期的监督与检查，并及时纠正

违规操作，消除质量隐患。对于工程进度与质量进行全面的检

查评定验收，保证项目有序推进，全面落实项目建设的事前、

事中、事后管理。 

3、项目收益与预期存在差异风险 

风险描述：若土地市场供求关系、货币政策等出现不利变

化，可能影响土地出让收益水平。 

对策：土地储备项目本身具有较高的覆盖倍数，与城市发

展规划高度契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同时，湘潭市土地储备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中兴财光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审计通过。 

七、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对地方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

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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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本级

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及时

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

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缴

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

扣回。 

八、主管部门责任 

本级土地储备项目主管部门是指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以及市

县级政府确定的主管部门。湘潭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为湘潭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土地储备管理要求并根据土地储备规模、

成本等因素，审核本地区土地储备资金需求，做好土地储备项

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发行各项准备工作，监督本地区土地储备机构规范使用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资金，合理控制土地出让节奏并做好与对应的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的衔接，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筹协

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项收入等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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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市土地储备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一、项目概况 

（一）区域介绍 

韶山市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的湘中丘陵区，湘乡、宁乡、

湘潭交界处。这里群山环抱，峰峦耸峙，气势磅礴，翠竹苍松，

田园俊秀，山川相趣。韶峰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色彩神奇；

水库融蓝天，映青山，碧波荡漾；慈悦庵的六朝松，神秘的“西

方山洞”——滴水洞、虎歇坪、滴水洞八景屏等著名景观，点

缀灵秀山川。伟大领袖毛泽东故居、毛氏宗祠、毛泽东纪念馆

及新建的毛泽东铜像、毛泽东诗词碑林、韶山烈士陵园等便坐

落在此。韶山既是重要的革命纪念地，全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国家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享誉中外的景色秀

丽的旅游胜地，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 

韶山市 2016-2018 年财政经济数据 

项目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77.79 86.18 94.18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9,245 31,757 34,74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4.49 4.65 4.795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0.07 3.28 3.84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0.01 3.17 3.74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0.22 3.52 5.122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0.01 3.32 3.492 

（二）项目基本信息 

韶山学校新校区总投资13,020.00万元，位于清溪镇韶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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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规划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收储实施机构为韶

山市土地储备中心。 

九龙二期总投资 8,610.00 万元，位于清溪镇狮山村，土地

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收储实施机构为韶山市土地储备中心。 

韶山平里村田园综合体项目（二期）总投资 20,020.00万元，

位于韶山市韶山乡平里村，土地规划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用地，收储实施机构为韶山市土地储备中心。 

韶山市土地储备项目基本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四至范围 项目概况 实施机构 

1 
韶山学校新

校区 

清溪镇韶南

村 

项目总投资 13,020.00 万元，计划收储

186.00 亩，拟用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开发 
韶山市土

地储备中

心 

2 九龙二期 
清溪镇狮山

村 

项目总投资 8,610.00 万元，计划收储

123.00 亩，拟用作商住用地开发 

3 

韶山平里村

田园综合体

项目（二期） 

韶山市韶山

乡平里村 

项目总投资 20,020.00 万元，计划收储

164.98 亩，拟用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开发 

韶山市土地储备项目已经通过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合法性

审查。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本次土储项目对片区进行整体开发，统一管理，充分利用项目

片区优势，在有效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同时，优化盘活土地资源，

促进土地整合和集约化用地，实现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增加城市

就业人数，能够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社会效益分析 

本次土储项目能够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确保居住安全，群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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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平将有明显提高，不仅有利于改善城市面貌和城市环境，而且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体现社会公平、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估算 

韶山市 2019 年第四批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包含 3 个项目，总

投资金额 41,650.00 万元。项目分年度投资金额如下表所示： 

韶山市土地储备项目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前期投入 2019 年 2020 年 

1 韶山学校新校区 13,020.00 7,533.50 5,000.00 486.50 

2 九龙二期 8,610.00 3,616.00 5,004.00 - 

3 韶山平里村田园综合体项目（二期） 20,020.00 14,000.00 4,500.00 1,520.00 

 合计 41,650.00 25,149.50 14,494.00 2,006.50 

（二）资金筹措方案 

2019 年本期韶山市土地储备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资金、

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和其他融资。项目总投资 41,650.00 万元，其

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资本金 29,450.00万元将随着项目的实施逐步

到位，拟申请本次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2,200.00 万元。 

韶山市土地储备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来源 
本次申请

发行政府

专项债券

金额 

本次申请发

行政府专项

债券名称 

本次申

请发行

政府专

项债券

期限 

资本金 

计划申请发行

政府专项债券

金额 

已有政府

专项债融

资 

1 
韶山学校

新校区 
8,420.00  4,600.00  0.00 4,600.00  

2019 年湖南

省土地储备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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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九龙二期 4,010.00  4,600.00  0.00 4,600.00  专项债券

（四期）—

2019 年湖南

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

一期） 

3 

韶山平里

村田园综

合体项目

（二期） 

17,020.00  3,000.00  0.00 3,000.00  

- 合计 29,450.00 12,200.00 0.00 12,200.00 - - 

四、预期收益 

（一）收入预测依据 

本次预测以韶山市本期土地储备项目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

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为基础，结合项目的建设期、2017 年以来

项目周边地块成交情况、2019 年湘潭市 GDP 增长预期目标 8%

等，对预测期间经济环境等的最佳计划假设为前提，预测本次

债券项目土地出让收益。 

韶山土地储备收益主要来源于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通过

选取与本次预测涉及项目的 3 个周边地块市场土地交易价格作

为标地，以标地的均价计算本次项目的地价。市本级项目具体

可比地块信息如下： 

项

目 
宗地名称 区位 

占地面

积（平方

米） 

中标总

地价（万

元） 

楼面价

格（元/

平方米） 

出让日期 用途 

1 
韶山市城发集团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西塘以

东 
15,858.60 2,135.00 747.93 

2019 年 4

月 15 日 

商住用

地 

2 

韶山新天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韶山新天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省

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韶山市韶

山大道以

北，如意

路以西 

28,741.77 6,036.00 1,166.71 
2019 年 1

月 8 日 

商业、

住宅用

地 

3 韶山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 

韶山市韶

山乡平里

村 

995.00 181.00 1,010.61 
2018年 12

月 30 日 

商服用

地 

（二）项目收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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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本项目的土地 2024 年开始出让，届时项目周边的基

础配套设施、市政配套设施将更加完善、商圈环境更加成熟。

湘潭市 2015 年 GDP 为 1,703.10 亿元，2018 年 GDP 为 2,161.40

亿元，根据此计算全市生产总值（GDP）三年平均增速 8.1%，

2018 年湘潭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9 年湘潭市经济增长预期

目标确定为 8%。综合考虑上述信息后，此次预测按照近三年平

均增速与 2019 年预计目标增速孰低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即增

速 8%。 

韶山学校新校区预计可出让土地 186.00 亩，于 2024 年挂牌

交易，预计可获得收入 44,593.81 万元，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

关收益 44,593.81 万元。 

九龙二期预计可出让土地 123.00 亩，于 2024 年挂牌交易，

预计可获得收入 17,693.67 万元，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

17,693.67 万元。 

韶山平里村田园综合体项目（二期）预计可出让土地 164.98

亩，于 2024 年挂牌交易，预计可获得收入 20,568.26 万元，预

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 20,568.26 万元。 

韶山市土地储备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收入类别 
第一至

第四年 
第五年 合计 

预计用于资金平

衡的相关收益 

韶山学校新校区 土地出让收入 - 44,593.81 44,593.81 44,593.81 

九龙二期 土地出让收入 - 17,693.67 17,693.67 17,693.67 

韶山平里村田园综

合体项目（二期） 
土地出让收入 - 20,568.26 20,568.26 20,568.26 

合计 - - 82,855.74 82,855.74 82,85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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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融资平衡方案 

韶山市本次土地储备总投资金额为 41,650.00 万元，本次拟

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12,200.00 万元，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自有资金

统筹安排，在债券到期时一次性偿还本金。根据目前市场行情

谨慎考虑，债券预测利率根据 2019 年 8 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

率算数平均值上浮 30%确定。据此，本次债券 5 年期的预测利

率为 3.82%。债券存续期本息共计 14,530.20 万元。偿还资金来

源为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相关收益为

82,855.74 万元，预计相关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5.70。 

韶山市土地储备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融资本金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韶山学

校新校

区 

1 - 4,600.00 - 4,600.00 175.72 175.72 

2 4,600.00 - - 4,600.00 175.72 175.72 

3 4,600.00 - - 4,600.00 175.72 175.72 

4 4,600.00 - - 4,600.00 175.72 175.72 

5 4,600.00 - 4,600.00 - 175.72 4,775.72 

小计 - 4,600.00 4,600.00 - 878.60 5,478.60 

九龙二

期 

 

1 - 4,600.00 - 4,600.00 175.72 175.72 

2 4,600.00 - - 4,600.00 175.72 175.72 

3 4,600.00 - - 4,600.00 175.72 175.72 

4 4,600.00 - - 4,600.00 175.72 175.72 

5 4,600.00 - 4,600.00 - 175.72 4,775.72 

小计 - 4,600.00 4,600.00 - 878.60 5,478.60 

韶山平

里村田

园综合

体项目

（二期） 

1 - 3,000.00 - 3,000.00 114.60 114.60 

2 3,000.00 - - 3,000.00 114.60 114.60 

3 3,000.00 - - 3,000.00 114.60 114.60 

4 3,000.00 - - 3,000.00 114.60 1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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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000.00 - 3,000.00 - 114.60 3,114.60 

小计 - 3,000.00 3,000.00 - 573.00 3,573.00 

 合计 - 12,200.00 12,200.00 - 2,330.20 14,530.20 

韶山市土地储备收益覆盖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资金平

衡的相关收益 

项目预计 

融资本金 

项目预计 

融资本息 

项目相关收益对融

资成本覆盖倍数 

韶山学校新校区 44,593.81 4,600.00 5,478.60 8.14 

九龙二期 17,693.67 4,600.00 5,478.60 3.23 

韶山平里村田园综

合体项目（二期） 
20,568.26 3,000.00 3,573.00 5.76 

合计 82,855.74 12,200.00 14,530.20 5.70 

六、潜在风险评估 

项目存在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政策运营的风险、项目收益

的风险、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等因素，通过实施单位采取

合理可控的风险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地规避、减轻相关风险的发

生，经评估项目风险可控。 

1、社会稳定风险。 

风险描述：在土地储备项目施工进程中，该类风险具体表

现为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及相关利益群体生活就业等方面问

题。在建设实施过程中，若未做好依法、文明征收工作，还会

导致其产生抵触情绪，影响本批项目的进一步推进。 

对策：对土地储备涉及的房屋征收补偿进行全面的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在征收过程中，使用科学有效的方法，注重对被

征收人切身利益的保护。项目建设期需建立相关文明施工评价

标准，并严格执行，同时积极与周边居民沟通，确保项目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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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活的影响降至最低。加强征收政策的宣传，做好征收前、

征收中及征收后的全过程协调工作。秉承“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严格落实国家及地方有关房屋征收补偿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的相关标准，公开建设用地征收补偿标准及安置方

式等详细信息，切实维护被征收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

等合法权益。并及时解答群众的疑问，使群众真正了解政策，

了解自身合法权益，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与阻力。 

2、工程建设风险。 

风险描述：土地储备类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在工程建设进

程中，土地储备“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建设施工出现差错或

执行方案不到位等原因会导致建造成本攀升、工期滞后等不良

结果，使项目运营期限延长而发生不必要的损失。情况严重时，

可能使工程无法竣工或项目停工待建。此外，突发事件、工程

建设期间的质量问题也会构成一定风险。 

对策：施工前期，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

强、管理能力高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明确各方责任，建

立全面完善的项目质量管理体系，对项目设计、人员安排、施

工工序、原料供应进行精细化过程管理。按监理规划、监理实

施细则的要求对施工过程进行定期的监督与检查，并及时纠正

违规操作，消除质量隐患。对于工程进度与质量进行全面的检

查评定验收，保证项目有序推进，全面落实项目建设的事前、

事中、事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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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收益与预期存在差异风险 

风险描述：若土地市场供求关系、货币政策等出现不利变

化，可能影响土地出让收益水平。 

对策：土地储备项目本身具有较高的覆盖倍数，与城市发

展规划高度契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同时，韶山市土地储备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中兴财光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审计通过。 

七、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对地方政府债券，

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

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

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本级

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及时

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

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缴

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

扣回。 

八、主管部门责任 

本级土地储备项目主管部门是指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以及市

县级政府确定的主管部门。韶山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为韶山市

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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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负责按照土地储备管理要求并根据土地储备规模、

成本等因素，审核本地区土地储备资金需求，做好土地储备项

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发行各项准备工作，监督本地区土地储备机构规范使用土地储

备专项债券资金，合理控制土地出让节奏并做好与对应的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的衔接，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筹协

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项收入等后续工作。 

以下无正文，为《湖南省湘潭市 2019 年第四批土地储备专

项债券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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